
- 1 -

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民 政 局

青民〔2024〕31号

关于印发《2024年度养老机构“以奖代补”

运营补助考核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养老机构（长者照护之家）：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高质量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（青民〔2024〕4号）文件要求，为不断提升本

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，做好本区养老机构（长者照护之家）“以

奖代补”运营补助政策实施，特制定了《2024年度养老机构“以

奖代补”运营补助考核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

2024 年 8 月 22 日



- 2 -

2024 年度养老机构“以奖代补”运营补助
考核实施办法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高质量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文件精神，做好全区养老机构（长者照护之家）

“以奖代补”运营补助政策实施，特制定本考核实施办法。

一、考核实施细则

（一）考核范围

本区行政区域内依法依规登记、备案，且执业满 6 个月及以

上的养老机构、长者照护之家。

（二）考核基准时间

2024 年 1 月 1 日-12 月 31 日

（三）考核指标

1.基础指标（100 分）

(1)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90 项监测指标（满分 50 分）

根据 2024 年度养老机构（长者照护之家）服务质量 90 项市

级监测分数（免监测机构按上年度成绩计算）×50%。

(2)护理员持证指标（满分 10 分）

①护理员持证率（6 分）。按市级考核日期各养老机构（长

者照护之家）护理员持证率达 100%得 6分、95-99%得 5分、90-94%

得 4 分、80-89%得 3 分、70-79%得 2 分，69%以下不得分。

②根据市委民心工程-中级护理员培训（4 分）。按照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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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中级护理员培训计划任务分配数，完成任务指标得 4 分，未完

成不得分。

(3)入住率指标（满分 10 分）

根据年初分配各机构预期入住率指标，至 10 月底，完成任

务指标得 10 分，完成 95-99%得 8 分，完成 85-94%得 5 分,84%

以下不得分。

(4)综合监管指标（满分 7 分）

根据 2024 年度市级养老综合监管平台数据，预警事项红灯

扣 2 分/次，预警事项黄灯扣 1 分/次。

(5)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指标（满分 5 分）

截止到 2024 年底，获得养老机构等级评定 5 级得 5 分、4

级得 4 分、3 级得 3 分、2 级得 2 分、1 级得 1 分。

(6)信访投诉指标（满分 4 分）

①处理时效性、满意度（2 分）。按 2024 年度各机构信访、

投诉处理情况进行评分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处理或不满意的扣

1 分/次，扣完为止。

②信访、投诉总量（2 分）。2024 年度信访、投诉总量每达

到 3 件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(7)文明行业指标（4 分）

按照文明行业监督员反馈情况及时落实整改，未在规定时间

内整改到位的扣 1 分/次，扣完为止。

(8)日常管理指标（满分 1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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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信息报送（4 分）。未按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数据、信息

报送的扣 1 分/次，扣完为止。

②工作配合（6 分）。未完成区民政局部署相关工作要求的

扣 2 分/次，扣完为止。

2.加分指标（10 分）

(1)认知障碍服务质量监测指标（2 分）

对 2024 年度认知障碍服务质量市级监测中优秀的机构予以

加 2 分。

(2)消防标准化管理创建达标指标（2 分）

到 2024 年底，经市级验收通过的消防标准化管理创建机构

予以加 2 分。

(3)“养老院+互联网医院”建设指标（1 分）

到 2024 年底，经市级验收通过的“养老院+互联网医院”机

构予以加 1 分。

(4)民心工程-中级护理员培训指标（1 分）

到 2024 年底，按照当年度中级护理员培训计划任务分配数

超额完成 20%以上加 1 分。

(5)智慧养老院建设指标（2 分）

到 2024 年底，经市级验收通过的“智慧养老院”机构予以

加 2 分。

(6)承接国家、市、区试点项目指标（2 分）

对 2024 年度承接国家、市、区养老服务有关的试点项目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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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分别予以加 2 分、1.5 分、1 分。

二、“以奖代补”实施细则

（一）奖补范围

2024 年度考核达到优秀、良好的机构，但有以下情形之一

的，不得申请区级“以奖代补”：

1.市、区登记管理机关年检不合格的(按照规定不需要年检

的除外) ；

2.服务质量日常监测为“较差”等次的；

3.在卫生防疫、消防、食品、药品等领域发生相关部门认定

为安全责任事故的；

4.存在严重失信行为，被相关部门依法实施联合惩戒的；

5.存在违反养老服务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等问题被依法予

以处理的。

6.其他规定的情形。

（二）奖补标准

对 2024 年度入住满 6 个月及以上的养老床位（护理院床位

除外），结合当年度综合考核结果，“优秀”予以奖补 2500 元/

年/床，“良好”予以奖补 1500 元/年/床，同一年度享受认知障

碍专区和长者照护之家运营补贴的床位不重叠享受。其中“优秀”

机构不超过机构总数 30%，“良好”机构不超过机构总数 50%。

（三）操作流程

1.2025 年一季度，区民政局完成对上一年度各机构考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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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考核结果。

2.2025 年 4 月，各机构根据考核结果，公建公营、公建民

营机构向属地镇府提出申请，街镇同意后报区民政局审核。民营

机构直接向区民政局提出“以奖代补”奖补资金申请，并提交

《2024 年养老机构以奖代补运营补助申请表》、承诺书、每月

入住老人名单、法人登记证书（复印件）、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

执（复印件）。

3.2025 年 5 月，区民政局对各机构提交材料进行审核，确

定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养老机构补贴名单。

4.2025 年 6 月 30 日前，对审核通过的机构下拨奖补资金。

附件：1.2024 年养老机构以奖代补运营补助申请表

2.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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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养老机构以奖代补运营补助申请表

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

考核结果 优秀□ 良好□ 申请资金 (万元）

机构类型 养老机构□ 长者照护之家□

机构性质 公建公营□ 公建民营□ 民建民营□

法定代表人 设立时间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核定床位数 入住人数

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

法人代表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单位盖章

属地街镇审核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区民政局审核意见：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

- 8 -

承 诺 书

本机构具备且符合《2024 年度养老机构“以奖代补”运营补助

考核实施办法》中有关奖补条件的规定，上一年度不存在任何不得

申请奖补资金的情形。

本次提交的申请表中所填写全部内容及所提交证明材料均与事

实相符，并真实有效。如果申请得到扶持资金，将按照规定用于弥

补机构日常运营成本。

本机构愿意承担虚假申报和违法、违规使用奖补资金带来的一

切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申请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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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22日印发


